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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規檢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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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檢核重點 -㇐ 技專校院各入學管道招生備審資料審查要點及代碼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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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檢核重點 -㇐ 技專校院各入學管道招生備審資料審查要點及代碼對照表



5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項目名稱代碼對照表尺規檢核重點 -㇐

技高生、綜高生（專門學程）

B-1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B-2 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普高生、綜高生（學術學程）

B-1 書面報告
B-2 實作作品
B-3 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B-4 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

C-1 彈性學習時間學習成果
(包含自主學習或選手培訓或學校特色活動)

C-2 社團活動經驗
C-3 擔任幹部經驗
C-4 服務學習經驗
C-5 競賽表現
C-6 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如職場學習成果)
C-7 檢定證照
C-8 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C-1 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C-2 社團活動經驗
C-3 擔任幹部經驗
C-4 服務學習經驗
C-5 競賽表現
C-6 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C-7 檢定證照
C-8 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D-1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D-2 學習歷程自述

(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D-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甄選入學、技優甄審入學 申請入學、技優甄審入學

B.課程學習成果

C.多元表現

D.自行上傳聯合會
PDF檔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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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學生差異性尺規檢核重點 -㇐
技高生、綜高生（專門學程）

B.課程學習成果

B-1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
（含技能領域）

B-2 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普高生、綜高生（學術學程）

B-1 書面報告
B-2 實作作品
B-3 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
B-4 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

此分類僅為提供學習準備建議參考，故建議應以「綜
合參採」方式陳述評量尺規，不論考生繳交何種類型
資料，是看重學生「學習態度」及「解決問題能力」，
不需要求考生針對特定類型課程學習成果繳交資料。

甄選入學為必採，且為單獨的評分項目。

非屬B-1者皆會列於此項，包括㇐般科目及專業科目
的課程學習成果，如數學、英語文、電子學、機械
力學等

C-1 彈性學習時間學習成果
(包含自主學習或選手培訓或學校特色活動)

C-6 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如職場學習成果)

C-1 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C.多元表現
大多數技高生皆會有本份資料(如充實/增廣性課程之
成果)，但不同群科屬性技高生差異度較大

雖為「彈性學習時間學習成果」中㇐部份，但普高
生更注重自主學習的規劃過程，且所有普高生須至
少修習18節，故皆會有本項多元表現成果。

D-1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D-2 學習歷程自述

(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D-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考生在報考時，未上傳至中央資料庫但認為相對重要之資料，可另行上傳PDF檔至本
項，於備註說明，根據表現特色酌情加分。

D.自行上傳聯合會
PDF檔案項目

考生可針對不同的報名志願，依學校及系科特色綜整撰寫供評審教師審查。
各系科應將「多元表現綜整心得」及「學習歷程自述」納入評量尺規之審查資料評審。

必修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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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檢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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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審查重點
避免以「排名」或「6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做為評量等級標準

1 各高中目前提交至中央資料庫的修課紀錄資料，包含學生單科修業成績及學分數、當學期學業總平均，但未包含任何排名及6
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為呼應課綱理念，避免以量化的數據，如「班排前10名或學業總平均90分以上」來判斷學生的表現，
可透過相關學習科目的整體表現來綜整評量。

NG案例

㇐

項目 評審內容項目描述

修課紀錄
(30%)

優異(90+) 在校學業成績班排名前19%為原則。

良好(80-89) 在校成績班排名20~49%為原則。

尚佳(70-79) 在校成績班排名50~79%為原則。

可(60-69) 在校成績班排名80%以後者。



9

避免以「排名」或「6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做為評量等級標準
1

㇐

參考範例（資料取向）

審查項
目/評

分等級

評分等級

優 佳 普通 待加強

傑出 優 佳 普通 待加強

修課紀
錄

(30%)

1. 學業總成績綜合
表現傑出。

2. 於數學、科技、
語文、綜合活動
領域、藝術領域
等之修課成績與
表現傑出。

3. 曾修習與本系相
關科目先修課程
且成績與表現傑
出。

與其他考生相比，
以下參採項目表現
相對優異。
1. 學業總成績綜合

表現
2. 於數學、科技、

語文、綜合活動
領域、藝術領域
等之修課成績與
表現

3. 曾修習與本系相
關科目先修課程
且成績與表現

學生於技高階段修
習的課程能展現與
本系培育目標具相
當之關聯性，且在
校修課成績表現相
對良好，或學習紀
錄呈進步狀態。

1. ㇐般(語文、數學
及自然科學領域)、
專業、實習、選
修科目成績與其
他考生相比，相
對表現尚可。

2. 選修課程與本系
發展領域相關度
不高。

與其他考生相比，
專業/實習科目、㇐
般科目與選修科目、
其他課程學習(作品)
成果之課程學習相
對表現不佳。

與其他考生相比，
○○科目表現相
對傑出。

範例1 範例2 範例3 範例4

尺規檢核重點



10

尺規審查重點
避免以「排名」或「6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做為評量等級標準

1

㇐

參考範例（能力取向）

審查項目
/評分等級 傑出(90+) 優等(89-80) 良好(79-65) 尚可(64-)

專業學習成果
與能力

綜合評估以下所列之條
件者：
1. 專業科目學習成績傑

出，課程學習成果有
具體完整之作品呈現。

2. 學業總成績數學及自
然領域成績表現傑出。

以下資料酌量加分
3. 學習歷程自述能完整

展現個人特質、對個
人之學習歷程與自我
反思有深入敘述、完
整描述自我生涯規劃、
學習計畫內容架構完
整並與本系專業領域
契合。

綜合評估以下所列之條
件者：
1. 專業科目學習成績優

異，課程學習成果有
具體完整之作品呈現。

2. 學業總成績數學及自
然領域成績表現優異。

以下資料酌量加分
3. 學習歷程自述能展現

個人特質及完整描述
個人學習歷程及體驗、
學習計畫能完整描述
自我生涯規劃且學習
計畫內容架構完整。

綜合評估以下所列之條
件者：
1. 專業科目學習成績中

等，課程學習成果有
作品呈現。

2. 學業總成績數學或自
然領域成績表現中等。

以下資料酌量加分
3. 學習歷程自述能展現

個人特質及說明個人
學習歷程、學習計畫
有提供自我生涯規劃
及學習計畫。

綜合評估以下所列之條
件者：
1. 專業科目學習成績欠

佳，亦無具體或自行
設計完成之作品呈現。

2. 學業總成績平均未達
中等水準，或數學及
自然領域成績均表現
欠佳。

3. 缺乏課堂之外相關專
業或自我學習之經驗
與能力。

以下資料酌量加分
4. 學習歷程自述未能展

現個人特質並缺乏個
人學習體驗之論述、
學習計畫未能提供自
我生涯規劃或學習計
畫內容之說明。各系於審查前召開「共識會議」，訂定各項目等級之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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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尺規審查項目須與招生簡章分則、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及備審資料準備指引內容㇐致
2 評量尺規內容應符合111學年度招生簡章、111學年度四技二專各入學管道學習準備建議方向網站及各校系(科)備審資料準備指

引已公告範圍。
 例如在學習準備建議方向有採計「其他課程學習成果」，在評量尺規應有採計並評核。
 中央資料庫的學習歷程檔案中未呈現獎懲紀錄、操行成績，如需評核此2項目，需於簡章具體說明此2項呈現方式。

尺規檢核重點㇐

NG案例-1

評量尺規
簡章分則

面向(100%)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20%)

學習歷程資料審查
(80%)

修課紀錄
(50%)

多元表現
(20%)

學習歷程自述
(10%)

不㇐致

尺規缺「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但簡章分則有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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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尺規審查項目須與招生簡章分則、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及備審資料準備指引內容㇐致
2

尺規審查重點㇐

NG案例-2

評量尺規 簡章分則

不㇐致

審查項目
與佔分 傑出(90+) 優良(89-80)

修課紀錄
20%

有佐證足以證明曾修習
科系相關先修學習成果
且六學期總成績傑出。

有佐證足以證明曾修習
科系相關先修學習成果
且六學期總成績優良。

專題實作
學習成果

20%

專題實作與實習科目學
習成果與所學高度相關，
內容豐富、多元、完整
且邏輯架構清楚。

專題實作與實習科目學
習成果與所學高度相關，
內容完整、符合基本邏
輯架構。

其他課程
學習成果

10%

學習成果與所學高度相
關，內容豐富、多元、
完整且邏輯架構清楚。

學習成果與所學高度相
關，內容完整、符合基
本邏輯架構。

尺規有「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但簡章分則不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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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尺規審查項目須與招生簡章分則、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及備審資料準備指引內容㇐致
2

尺規檢核重點㇐

參考範例

審查項目 評分標準 傑出(90+) 優等(89-80) 良好(79-65)

多元表現
及其他

可提供下列任何方面之內容
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
供,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
整心得」,本系據以綜合評
量。
1. 彈性學習時間學習成果

(包含自主學習或選手培
訓或學校特色活動)

2. 社團活動經驗
3. 擔任幹部經驗
4. 檢定證照

能 陳 述 參 與 ○ ○
活 動 、 社 團 檢 定
或 擔 任 幹 部 經 驗
等 優 良 表 現 之 具
體 表 現 事 蹟 ， 並
提 出 相 關 學 習 經
驗與反思。

能 陳 述 參 與 ○ ○
活 動 、 社 團 檢 定
或 擔 任 幹 部 經 驗
等 優 良 表 現 之 具
體 表 現 事 蹟 ， 並
提 出 相 關 學 習 經
驗。

能 陳 述 參 與 ○ ○
活 動 、 社 團 檢 定
或 擔 任 幹 部 經 驗
等 優 良 表 現 之 具
體表現事蹟。

評量尺規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簡章分則

㇐致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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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審查重點

避免積點式評量
3 避免採用活動參加次數、擔任幹部次數、競賽次數等做為評量標準，如：丙級證照3張為優良；或5個多元表現

項目中符合4個者為優良等。

㇐

NG案例-1

審查項目 配分 特優 優 佳 可 有進步空間

多元表現
與其他有利資料 50

(總配分50分，若以下各項合計超過50分，以50分計)

班級/社
團幹部

擔任班級或社團
幹部 5分 1.擔任班級幹部加5分

2.擔任社團幹部加5分

證照
丙級 6分 每1種證照計分1次，以最高階證照計分

㇠級 12分

校內競賽

第㇐名 10分 1.校內專業、技能競賽加分(高職)
2.校內英、數、理、化學科比賽加分(高中)
本項最高15分為限

第二名 7分

第三名 5分

校外比賽 1.全國技能競賽，前三名加20分。
2.全國普通高中英、數、理化比賽，前三名加20分

其他技能 如托福、多益、雅思、全民英檢等成績證明文件。例如全民英檢(初級加6
分、中級12分、高級16分)、英文能力認證(5分)，軟體認證每項加2-5分

公益服務 每項加2-4分，上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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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檢核重點㇐

NG案例-2

定義 傑出(90-100) 良好(80-89) 尚可(70-79) 待加強(60-69)

多元學習
經驗與競

爭力
(含專業競

爭能力)

下列符合任㇐項者:
1.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競
賽。(90)
2.取得語言或觀光相關證
照3張者。(90)
3.具有擔任班級或社團幹
部經驗、或規劃並參與
社團活動、或參與校內
外活動,具備參與心得者
且表現優異者。(90)
4.展現跨域多元且具成⾧
性的彈性學習時間學習
成果或非修課紀錄之成
果作品。(90)
上述競賽、證照每多㇐
項(+10);
幹部、活動、成果每多
㇐項(+2)

下列符合任㇐項者:
1.參加國際性競賽。(80)
2.取得語言或觀光相關證
照2張者。(80)
3.具有擔任班級或社團幹
部經驗、或規劃並參與社
團活動、或參與校內外活
動,且具備參與心得者。
(80)
4.展現學習成⾧性的彈性
學習時間學習成果或非修
課紀錄之成果作品。(80)
上述競賽、證照每多㇐項
(+5);
幹部、活動、成果每多㇐
項(+2)

下列符合任㇐項者:
1.參加校內競賽者並獲獎。
(70)
2.取得語言或觀光相關證
照 1張者。(70)
3.具有擔任班級或社團幹
部經驗、或規劃及參與社
團 活 動 ， 但 無 心 得 者 。
(70)
4.展現跨域多元的彈性學
習時間學習成果或非修課
紀錄之成果作品。(70)
上述競賽、證照每多㇐項
(+5);
幹部、活動、成果每多㇐
項(+2)

下列符合任㇐項者:
1.參加校內競賽者。(60)
2.參加校內舉辦活動或是
社團者。(60)
3.基本的彈性學習時間學
習成果或非修課紀錄之成
果作品。(60)
上述競賽、活動、社團、
成果每多參加㇐項(+2)

避免積點式評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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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審查重點㇐

NG案例-3

審查項目/評分
等級

傑出
90+

優等
89~80

佳
79~65

可
64~

多元表現

具備3 項其他 有
利 審 查 資 料 ( 如
學校特色活動、
培訓課程、本校
參訪證明、多元
文化相關活動參
加證明等)

具 備 2 項 其他 有
利審查資料(如學
校特色活動、培
訓課程、本校參
訪證明、多元文
化相關活動參加
證明等)

具 備 1 項 其他 有
利審查資料(如學
校特色活動、培
訓課程、本校參
訪證明、多元文
化相關活動參加
證明等)

未提供其他有利
審查資料(本項分
數不列計)

避免積點式評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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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檢核重點

避免積點式評量
3

㇐

參考範例

審查項目 評分標準 傑出(90+) 優等(89-80) 良好(79-65)

多元表現
及其他

可提供下列任何方面之內容
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
供,並另撰寫「多元表現綜整
心得」,本系據以綜合評量。
1. 彈性學習時間學習成果(包

含自主學習或選手培訓或
學校特色活動)

2. 社團活動經驗
3. 服務學習經驗
4. 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如

職場學習成果)
5. 檢定證照
6. 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取得本系專業相關
證照或有國際屬性
特殊優良表現。

能陳述參與○○活
動、社團、競賽、
檢定等優良表現之
具體表現事蹟，並
提出相關學習經驗。

能陳述參與○○活
動、社團、競賽、
檢定等優良表現之
具體表現事蹟。

文字參考範例
1. 多元學習表現傑出且有明顯

亮點。
2. 多元學習表現與就讀本系需

具備特質關聯性極高。
3. 取得本系專業相關證照並有

國際屬性特殊優良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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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審查重點

避免積點式評量
3

㇐

參考範例（能力取向）

審查項目 評分標準 傑出(90+) 優等(89-80) 良好(79-65)

多元發
展與關
懷熱忱
能力

依所提供之多元表現內
容之資料進行綜整評量。
1. 多元學習作品、或獲

獎或證照或擔任團體、
組織的幹部成果或報
告，確認與本系所需
之特質的關聯性。

2.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評比高中(職)就讀期
間多元學習表現綜整
心得評量。

1. 作品集與學習歷程表
現傑出且具亮點。

2. 國際屬性相關競賽獎
證經驗(含入圍、佳
作、優勝)。

3. 能完整論述參與課外
活動且具自我審視。

4. 多元表現與就讀本系
之特質相關性極高。

5.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對個人之多元表現參
與能完整論述，且具
自我審視，且有深入
的敘述或反思。

1. 作品集與學習歷程表
現豐富。

2. 知名屬性相關競賽獎
證經驗(含入圍、佳
作、優勝)

3. 多元表現與就讀本系
之特質相關性高。

4. 擔任幹部能展現具組
織、協調、領導團隊,
完成具明確意義工作。

5.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能
呈 現個 人 特 質, 並 能
描述個人之學習體驗。

1. 作品集與學習歷程表
現良好。

2. ㇐般屬性相關競賽獎
證經驗。

3. 多元表現與就讀本系
之特質具相關性。

4. 參與和清楚團隊工作、
並配合團隊做出貢獻
者。

5.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能
展 現 個人 部 份 特質 ,
並能說明部份學習的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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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檢核重點

避免對價項目
4 避免將參加本校舉辦各項活動（如：大學先修課程、合開或協同教學課程、指導專題、營隊、講座、參訪等），

列為有利審查資料項目。

㇐

NG案例

審查項目/評分等級 傑出
90+

優等
89~80

佳
79~65

可
64~

多元表現

具備3項其他有利審
查資料(如學校特色活
動、培訓課程、本校
參訪證明、多元文化
相關活動參加證明等)

具備2項其他有利審
查資料(如學校特色活
動、培訓課程、本校
參訪證明、多元文化
相關活動參加證明等)

具備1項其他有利審
查資料(如學校特色活
動、培訓課程、本校
參訪證明、多元文化
相關活動參加證明等)

未提供其他有利審查
資料(本項分數不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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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審查重點

是否針對不同群體，如「經濟文化不利、新住民及其子女、原住民、身心障礙」酌予不
同之評分考量

5 例如考量原住民族社會獨特性、文化多元性與歷史傳承之責任，於書審評量尺規納入「族群文化學習成果」，
如可依據原住民學生對自身所屬族群歷史文化的認識或認同程度，以及對原住民族於當代社會所面臨各項議題
的觀察與反思能力，作為加分參據。

㇐

參考範例

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優良(80+) 佳(79-70) 可(69-60)

備註
1. 學生可另行提供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或是說明來自各類弱勢、偏鄉、原住民、

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本系會依學生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據以綜合評量。
2. 對於經濟不利與多元文化的學生，評分時會斟酌於不利環境下的多元表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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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檢核重點

甄選入學管道「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為單獨評分項目
6 亦不得與「其他課程學習成果」共同評核，需分開列計。

㇐

NG範例

審查項目 傑出（90+） 優（89-80） 佳（79-70） 可（69-）

專題實作
及實習科
目學習成

果

1.專題實作及實習科
目學習成果

有豐富參與校內外設
計相關專題實作且表
現傑出的具體事蹟，
能提出優質的作品集，
呈現個人風格與價值。

2. 其他課程學習成果
內容豐富完整,架構明
確，與英文專業高度
相關，成果品質傑出。

累計之專題實作及實
習科目學習成果，或
書面報告能舉證歸類，
具空間發展潛力。作
品內容具完整性，設
計品質優良。

針對專題實作及實習
科目學習成果(含技能
領域)及其他課程學習
(作品)成果之內容有
敘述設計理念及製作
過程,具完整性及自身
貢獻度,與本系專業具
中度關聯性。

1. 專題實作動機及過
程微具邏輯性與組
織性。

2. 參加校內相關競賽、
專題、科展及小論
文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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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審查重點

「其他課程學習成果」不宜列入「多元表現」審查項目
7 倘若尺規設計為資料類別取向，則不宜將「其他課程學習成果」（學業表現）列入「多元表現」（非學業表現）

審查項目。

㇐

NG範例

面向(100%) 評分參考

學習歷程資料審查
(85%)

修課紀錄
(%)

本系參考高級中等學校部定及校訂必修之專業及實習科目與
㇐般科目，以及校訂選修課程等修課紀錄水行綜合評量。

多元表現
(%)

1. 校內外競賽表現
2. 語文能力檢定
3. 證照檢定
4. 社團活動表現
5. 班及幹部表現
6. 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7. 其他資料(例如：經濟文化不利、特殊身分等學生視所提

供證明文件酌予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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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檢核重點
甄選入學管道「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為單獨評分項目

㇐

參考範例（資料取向）

審查項目

課程學
習成果

專題實作及實習
科目學習成果

（ %）

有豐富參與校內外
設計相關專題實作
且表現傑出的具體
事蹟，能提出優質
的作品集，呈現個
人風格與價值。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
目學習成果能舉證
歸類，具空間發展
潛力。作品內容具
完整性，設計品質
優良。

針對專題實作及實
習科目學習成果之
內容有敘述設計理
念及製作過程，具
完整性及自身貢獻
度，與本系專業具
高度關聯性。

專題實作動機及過
程微具邏輯性與組
織性。

其他課程成果
（%）

內容豐富完整,架構
明確，與英文專業
高度相關，成果品
質傑出。

1.成果或報告部分
引用圖表輔助說
明，文句通順度
優良。

2.提供資訊豐富正
確，引用資料適
時且註明來源。

1.整體表現與傳達
性佳。

2.提供清楚理念說
明。

3.整體版面視覺編
排效果清楚、美
感表現佳。

1.報告內容文句較
不通順。

2.提供資訊過少且
未引用資料。

3.主題無創新，僅
作現有資料呈現。

4.未提出新做法，
且原創性不足。

範例1 範例2 範例3 範例4

7
6

「其他課程學習成果」不宜列入「多元表現」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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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規檢核重點㇐

參考範例（能力取向）

評分面向 範例1 範例2

學習能力

綜合評估以下所列之條件：
1.學生於技高階段修習的課程能展

現與本系培育目標具相當之關聯
性。

2.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及
其他課程成果內容品質傑出，有
具體成果且兼具理論基礎與實用
性，且與本系專業高度相關。

綜合評估以下所列之條件：
1. 學習歷程自述：能完整或深入敘
述學習經驗。省思能同時包含認知、
情意、技能三個面向其中的二個面
向。
2.修課紀錄：修課綜合表現及整體
學習情況漸進成⾧。
3.課程學習成果：學習成果的創意
性獨特、有具體的做法、有跨領域
的概念，且組織架構、內容完整且
豐富，撰寫能力傑出。

甄選入學管道「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為單獨評分項目

7
6

「其他課程學習成果」不宜列入「多元表現」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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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核時程

Committee of Recruitment Policy for Technolog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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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時程

評量尺規審查作業

國立科大（12校）
方式：各招生管道之評量尺規送由委員檢視
作法：由招策會將國立科大之各招生管道之評量尺規送請委員審查，111年3月完成送審，各校

依審查意見修正，於4月底前完成上傳招策會。

私立科大（54校）
方式：由各系種子教師及專案辦公室人員檢核後上傳，各校抽5系送審查委員審查，以確認修
正成效。
作法：1.招策會於3月初辦理「評量尺規檢核說明會」，說明評量尺規檢核重點，各校由專案辦

公室人員及種子教師代表出席，以審查各系之評量尺規，達成尺規檢核目標。
2. 各系檢核後之尺規抽5系送委員審查，提供進㇐步修正意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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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評量尺規檢核說明會」

檢核時程二

111 / 4月下旬111 / 4月下旬

111 / 3月初111 / 3月初

111 / 2月111 / 2月

111／1／21

國立科大(12校)

各校尺規上傳招策會

私立科大(54校)

招策會檢視
各系尺規

尺規送委員審查

審查結果
通知學校

系辦完成尺規檢核、修正
並上傳招策會

•各系完成尺規修正
•經專辦人員確認後上傳
招策會

• (4月初)各校抽5系送審
• (4月中)審查結果通知學校
• (4月下旬)完成尺規修正經

專辦人員確認後上傳招策會

擬定審查原則

111 / 3月底111 / 3月底

111 / 4月底111 / 4月底 招策會抽查各校尺規，如未符合規範，將全校退件，該校須於3日內修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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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